
西安市鄠邑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2025年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公示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频次
	备注

	1
	对旅游经营行为的检查
	旅游市场经营单位
	 （一）经营旅行社业务以及从事导游、领队服务是否取得经营、执业许可；（二）旅行社的经营行为；（三）导游和领队等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行为；（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年4月25日主席令第3号，2018年10月第二次修正）
	专项检查、重大节假日开展检查
	接到投诉或举报时，开展专项检查

	2
	对广播电视行业安全播出的监督检查
	广播电视播出单位
	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播出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安全播出事故隐患，督促安全播出责任单位予以消除。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2009年12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第62号令发布)
	按照上级安排检查
	

	3
	对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的行政检查
	娱乐场所经营单位
	（一）检查其是否持有《娱乐经营许可证》，许可证载明事项是否与现场检查情况一致；

（二）检查其是否持有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载明事项是否与许可证一致；

（三）检查其现场容纳的消费者数量是否超过核定人数；

（四）检查其出入口、收银台或者大厅等显著位置是否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禁入标志上是否标明12318全国文化市场举报电话、当地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举报电话或者其他举报方式；

（五）检查其大厅、包厢等经营区域内是否有未成年人；

（六）检查其歌曲点播系统的服务器是否链接至境外曲库；

（七）随机抽查部分包厢、卡座内的歌曲点播系统，检查其屏幕画面、语言文字、歌词曲目等是否含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禁止内容；

（八）检查其所使用的音像制品是否为依法出版、生产或者进口的产品；

（九）检查其从业人员名簿，核查是否包含从业人员的真实姓名、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或者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复印件等内容；

（十）检查其场所内的从业人员是否统一着装并佩带工作标志；

（十一）检查其营业日志是否记载从业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内容，是否留存60日备查且无删改记录；

（十二）检查其是否在上午8时至凌晨2时以外的时间营业；

（十三）检查其是否建立巡查制度，管理人员是否进行场所巡查并立即报告场所内违法犯罪活动。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1月国务院令第458号发布2020年11月国务院令第732号第二次修订）
	双随机检查、重大节假日开展检查
	

	4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
	对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检查；对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检查；对利用营业场所制作、下载、复制、查阅、发布、传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含有法定禁止含有的内容的信息情节严重的检查；对在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营业的检查；对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的检查；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检查；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检查；向上网消费者提供的计算机未通过局域网的方式接入互联网的检查；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或者发现上网消费者的违法行为未予制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举报的检查；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网信息的检查；未按规定时间保存登记内容、记录备份，或者在保存期内修改、删除登记内容、记录备份的检查；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注册资本、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未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的检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02年9月国务院令第363号发布 2022年3月国务院令第752号第四次修订）
	双随机检查、重大节假日开展检查
	

	5
	对艺术水平等级活动的检查
	组织艺术考级的经营单位
	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艺术考级的政策、法规，监督检查艺术考级活动。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2004年6月文化部令31号发布 2017年12月文化部令第57号第一次修订）
	按照备案情况进行检查
	

	6
	对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违反规定要求开展业务的行政检查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6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6号发布）
	按照上级安排检查
	

	7
	对营业性演出的行政检查
	演出经营单位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营业性演出的监督管理工作。建立演出经营主体基本信息登记和公布制度、演出信息报送制度、演出市场巡查责任制度，加强对演出市场的管理和监督。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5年7月国务院令第439号发布 2020年11月国务院令第732号第四次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2年7月文化部令第25号发布 2022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令第9号第二次修正）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检查
	

	8
	对互联网文化的监督检查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单位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互联网文化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对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违反国家有关法规的行为实施处罚。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2011年2月文化部令第51号发布 2017年12月文化部令第57号第一次修订）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检查
	

	9
	对博物馆陈列展览举办情况的行政检查
	博物馆
	对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的主题、展品说明、讲解词等的检查
	《博物馆条例》（2015年2月9日国务院令第659号）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检查
	

	10
	对擅自修复、复制、拓印馆藏珍贵文物行为的行政调查
	文物收藏单位
	未经批准擅自修复、复制、拓印馆藏珍贵文物的，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文物收藏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将文物拍摄情况向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年5月18日国务院令第377号公布，2017年10月7日第四次修订）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检查
	

	11
	对未取得资质证书从事馆藏文物的修复、复制、拓印违法行为的行政检查
	文物收藏单位
	未取得资质证书，擅自从事馆藏文物的修复、复制、拓印活动的，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年5月18日国务院令第377号公布，2017年10月7日第四次修订）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检查
	

	12
	对馆藏文物违规出馆的检查
	文物收藏单位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修正）
《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2019修正）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检查
	

	13
	对擅自复制和对外展示尚未移交的出土文物的责令改正
	文物收藏单位
	擅自复制和对外展示尚未移交的出土文物的，由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1988年6月3日通过，2019年7月31日第五次修正）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陕政发〔2014〕6号）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检查
	

	14
	对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的设施情况；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时未按照馆藏文物档案移交馆藏文物，或者所移交的馆藏文物与馆藏文物档案不符行为；将国有馆藏文物赠与、出租或者出售给其他单位、个人行为；违法借用、交换、处置国有馆藏文物行为；违法挪用或者侵占依法调拨、交换、出借文物所得补偿费用行为的行政检查
	文物收藏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的设施的；

（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时未按照馆藏文物档案移交馆藏文物，或者所移交的馆藏文物与馆藏文物档案不符的；（三）将国有馆藏文物赠与、出租或者出售给其他单位、个人的；（四）违反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五条规定处置国有馆藏文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修正）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检查
	

	15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单位
	经营高危险性项目许可单位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情况
	《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令第560号、2016年第二次修订）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令2013年第17号、2018年第三次修改）
	阶段性检查
	

	16
	对体育服务认证活动的检查
	体育服务认证机构
	依法对所辖区域内的体育服务认证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体育服务认证管理办法》（国家认监委公告2005年第32号）
《陕西省全民健身条例》（2021年修订)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检查
	

	17
	对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行政检查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落实相关条例情况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检查
	

	18
	对体育赛事活动的行政检查
	体育赛事活动组织单位
	对体育赛事活动依法进行监管，对赛事活动场地实施现场检查，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检查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安全应急预案等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22修订）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检查
	

	19
	对体育类社会团体的行政检查
	体育类社会团体
	体育类社会团体落实条例情况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年修订）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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